
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交通院字〔2014〕13号 

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形成良好的激励

和约束机制，完善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促进广

大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研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根据《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鲁理

工大政发【2011】91号）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

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方式 

1.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是对教师从事教学活动整个过程

的综合评价，每年度进行 1次。 

2.教学质量评价由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学院教学相

关工作及教学改革研究评价三部分组成。 

3.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采取百分制，学生评价占

80%，同行评价站 10%，学院教学相关工作及教学改革研究

评价占 10%。 

二、评价组织 

学院成立由院长为组长的 7人教学质量评价领导小组，评

价工作由分管教学的院长负责，由教学科具体组织，学生

科、班主任辅助实施。 

三、学生评价 



1.学院通过班会方式向学生讲清教学质量评价对提高

教学质量的意义，让学生了解评价内容，本着对学校负

责、对教师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公平、公

正、客观地对教师的授课质量和整个教学环节进行全面评

价，认真打分。 

2.学院任课教师：学生评价采用现场评价方式进行，

评价体系继续使用《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

（学生用），评价时间在每门课程结束的最后一节课进

行。 

3.外学院任课教师（给交通学院授课的）按其所在学

院的要求执行。 

4.单开班的重修课不进行学生评价。 

四、同行评价 

同行评价要求各系部室教师在相互进行课堂教学观摩

的基础上由各系部室组织实施，院领导参与各自所联系系

部室的同行评价。一般在每年度的 12 月份进行。 

五、学院教学相关工作及教学改革研究评价 

该部分评价由学院教学科根据当年度教师的教学工作

完成情况及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情况统一组织实施。由两部

分组成：学院相关教学工作 8分，教学改革研究 2 分。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教学工作及教学改革评价 F=F1+F2 



1.学院相关教学工作评价分数 F1：顺利完成当年度教

学任务，完成系部室交给的各项任务，无教学事故发生，

评价分 8 分。若出现教学事故按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 

2.教学改革研究分数 F2：由以下评价项目累加而得，

最高不超过 2分。 

(1)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及国家级教学研究项目 

第一位 1.0分，第二位 0.8分，第三位 0.6分，第四

位 0.4分，第五位 0.2。 

(2)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及省级教学研究项目 

第一位 0.5分，第二位 0.4分，第三位 0.3分，第四

位 0.2分，第五位 0.1。 

(3)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及校级教学研究项目 

第一位 0.3分。 

(4)发表教研论文（只奖励首位人员）： 

核心期刊：每篇 0.3 分；国际会议检索：SCI、EI 检索

每篇 0.2 分，其他检索每篇 0.1分；一般期刊：每篇 0.1

分。 

(5)指导大学生科技竞赛等。（包括指导大学生各类科

技竞赛获奖、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立项、优秀毕业设计

指导等第一指导教师）： 



国家级：一等奖 0.6 分，二等奖 0.4 分，三等奖 0.2

分。 

省级：一等奖 0.4 分，二等奖 0.2 分，三等奖 0.1

分。 

(6)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一等奖 0.3分，二等奖 0.2分，三等奖 0.1分。 

教学改革研究评价项目可根据学校、省及国家项目的

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六、评价结果及反馈 

1.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

合格 4种，具体为： 

(1)优秀：评价分数 P：P≥90 分 

(2)良好：评价分数 P：75≤P<90 

(3)合格：评价分数 P：60≤P<75 

(4)不合格：评价分数 P：P<60 

2.评价结果作为教师评聘、教学名师评选、教学津贴

发放及其他教学先进评选的重要依据。 

 3.学院实行教学质量红黄牌制。 



(1)对于大学教龄不足三年的教师，学校不实行教学质

量红黄牌制度，只予以警告，由学院采取相应的帮扶措

施。 

(2)对评价分数<75 分的教师给予黄牌警告，至少一学

期停止上课，学院采取措施，限期提高，经学院组织试讲

合格后，方可继续开课。 

(3)连续两次黄牌警告者，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

学质量评价办法》第二十条（三）执行。 

(4)对评价不合格的教师亮红牌，按照《山东理工大学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第二十条（四）执行。 

    4.评价结果的反馈 

(1)学院将采取适当方式将教学质量评价的最终结果反

馈给被评价教师。 

(2)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学院将以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的方式上报教务处。 

七、优秀教师教学质量免评价 

优秀教师免评价按照《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

价办法》第二十二至二十七条执行。 

八、本办法由学院教授委员会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 

2014 年 7月 7 日 

 


